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届中国·沈阳“花样年华”
                     全国大学生短剧小品大赛参赛须知

一、主办单位

中国艺术教育促进会、中国戏剧家协会

二、承办单位

沈阳人民政府

三、指导单位

教育部体育卫生和艺术教育司、文化部社会文化司、辽宁省教育厅、辽宁省文化厅、辽宁省戏剧家协会

四、执行承办单位

中共沈阳市委教科工作委员会、沈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、沈阳大学

五、宣传单位

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、中央教育电视台、中国教育报、新浪网、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、东北新闻网、沈阳日报、沈阳广播电视台、沈阳网为合作媒体。

六、组织形式

1.有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共同组建组委会，负责具体工作的组织实施。

2.由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共同聘请国内著名专家、表演艺术家担任大赛评委。

    七、比赛时间、地点

1.报名时间：2012年4月20日-30日

2.预赛时间：2012年5月20日-26日

3.决赛时间：2012年6月12日-14日

4.地点：辽宁省沈阳市·沈阳大学

八、参赛对象

剧本创作和演出人员均应为全日制普通高校在读本科生、专科生或研究生（包括外籍留学生）。导演可以外聘。接受各高校大学生艺术社团的在校生自主报名。

九、参赛形式

1.预赛。4月30日前，各参赛单位将参赛报名表、作品光盘（DVD格式）及文字脚本（电子文本）寄至大赛组委会，组委会组织专家评委对参赛作品（光盘进行初选），评选出30个左右的作品进入决赛。

2.决赛。决赛入选作品于6月12日在沈阳进行决赛（在沈阳期间食宿费用由大赛组委会承担）。经专家评委及大众评委现场评选打分后决出各项奖次。

十、作品要求

1.形式：短剧、小品（不包括戏曲和音乐剧）。
2.内容：（1）讴歌时代主题。展现当代大学生热爱党、热爱祖国的良好精神风貌和立志报国的奉献精神、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。（2）突出校园特色。开掘高校校园文化丰富内涵，展现大学生艺术风采和健康高雅的审美追求。（3）体现学生特点。作品取材校园生活，贴近大学生实际，充分反映大学生多彩的生活空间和丰富的内心世界；（4）彰显文化内涵。传承优秀传统文化，张扬时代文化蕴涵。参演剧目须是原创作品，在艺术形式和艺术表演上有创新，体现出大学文化特色。

3.时间：短剧、小品单个剧目时间不超过15分钟。

4.人数：额参赛作品领队及演员人数不超过9人（不得跨校组对）。

十一、奖励办法

设表演一等奖2个、二等奖3个、三等奖5个及优秀奖若干；设剧本创作一等奖2个、二等奖3个、三等奖5个及优秀奖若干；设个人最佳表演奖10个。设导演奖10个，由表演奖自然生成。获奖者以中国艺术教育促进会、中国戏剧家协会名义颁发奖杯、证书和奖金。

奖金标准：表演及剧本创作一等奖8000元，二等奖5000元，三等奖3000元；导演奖2000元；个人最佳表演奖1000元。

十二、参赛作品寄送办法

参赛报名表、作品光盘及文字脚本请于4月30日前邮寄至：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联合路54号 沈阳大学团委，邮编：110041
沈阳大学团委联系人：朱延宁

联系电话（传真）：024-62268544，手机：13840091182

邮箱：hynhdjxp@163.com
中国艺术教育促进会联系人：罗晶

联系电话：010-66097189
